翰林学院2008年度工作计划

08年翰林学院除了做好日常工作外，重点工作主要分三大部分。一是按照国家教育部和民政部对独立学院规范化的有关要求，依法办学，尽快完成法人登记工作；二是在07年健全了翰林学院管理机构的基础上，全面运行新的管理方案，按照学校08年的工作计划，进一步理顺和完善翰林学院的管理；三是做好档案管理工作。
一、法人登记工作：

07年下半年开始启动翰林学院法人登记工作，已完成机构设置、法人章程起草等前期准备，因投资主体变更，牵涉到方方面面的问题，07年底未能全部完成，08年争取尽快完成。
1．3月初制定任务分解表，将有关翰林学院与大校资产的划分与法人登记相关的工作具体落实到相关部门和人。

2．3月中旬提请校务会审议通过翰林学院独立法人登记工作的有关事项。包括翰林学院投资主体，翰林学院开办资金及双方投资比例，土地过户，《南京中医药大学与南京中医药大学教育发展基金会联合开办南京中医药大学翰林学院合作协议书》，关于土地使用权证正在办理过户手续的证明和承诺。
3．3月中下旬完成土地价格评估和验资工作，并确定房屋建筑面积。

4．5月将所有资料送相关部门盖章，到民政厅办理独立法人登记，办理土地过户手续。

二、翰林学院管理和运行方案的完成和实施

08年1月份召开了第一次翰林学院院务委员会，对翰林学院管理和运作模式（讨论稿）进行了充分的讨论，并根据院务委员会的意见，对讨论稿进行了修改，3月初召开院务委员会第二次会议，通过翰林学院管理实施方案（试行），完成翰林学院管理和运作模式方案定稿，报校务会讨论后，按照方案规定要求执行（三月底完成）。在执行过程中发现问题及时修改，不断完善。

三、档案管理工作：
1．指导思想：按照国家对档案管理法规的要求，以档案管理为龙头，带动各职能部门和部系对翰林学院管理的各项工作，逐步形成南京中医药大学翰林学院管理特色。

2．工作目标：全面启动翰林学院资料库的建立，争取08-09年度第一学期结束，形成翰林学院的资料独立归档以及独立的资料库。

3．制定翰林学院档案工作管理规定。

请学校档案馆帮助翰林学院制定翰林学院档案工作管理规定，聘任兼职档案员，3月份召开兼职档案员会议，布置08年翰林学院档案工作计划和要求（4月底完成）。各学院档案员将翰林学院的资料单独整理，送档案馆归档。

4．职能部门档案管理工作。

按照国家法规对档案管理的要求，相关职能部门和部系4月上旬制定档案管理工作计划，从08年起，相关职能部门和部系都要按照档案管理规定要求，将翰林学院的各项资料独立归档（全年）。

5．其他资料的收集、整理。

对不需要归档的其他资料，由翰林学院院长办公室进一步制定计划，按时按期，由08年往前逐步收集、整理、完善（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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